
 太仓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备注

1
对粮食收购
行为的行政
检查

太仓市发展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太仓市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
、太仓市国防
动员办公室<太
仓市人民防空
办公室>）

【行政法规】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以进入粮食经营者经营场所，查阅
有关资料、凭证；检查粮食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情况；检查粮食仓储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技
术规范；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查封、扣押非法收购或者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
粮食，用于违法经营或者被污染的工具、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查封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场所。    
    第四十三条 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 ，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二）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
（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第四十六条 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使用仓储设施、运输工具的，由粮食和储备
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被污染的粮食不得非法销售、加工。                    

2
对政策性粮
食库存的行
政检查

太仓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太仓市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
、太仓市国防
动员办公室<太
仓市人民防空
办公室>）

【行政法规】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以进入粮食经营者经营场所，查阅
有关资料、凭证；检查粮食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情况；检查粮食仓储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技
术规范；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查封、扣押非法收购或者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
粮食，用于违法经营或者被污染的工具、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查封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场所。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
款：
    粮食应急预案启动后，不按照国家要求承担应急任务，不服从国家的统一安排和调度的，依照前款规
定予以处罚。
   （一）虚报粮食收储数量。（二）通过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违规倒
卖等方式，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三）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
（四）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偿债务。（五）利用政策性粮食进行除政府委托的政策性任务以
外的其他商业经营。（六）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假、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拒不执行出库指令或
者阻挠出库。（八）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九）其他违反国家政策性粮食经营管理规定的行为。
【规章】《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 第
十一条 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加工和销售等经营活动应当符合粮食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 ，并符
合下列要求： （一）具有与经营粮食的品种、数量、质量相适应的收购、储存场所，保持场所环境整洁，
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二）具有与经营的粮食品种、数量相适应的仓储设施
条件，仓储设施应当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与技术规范的要求 。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
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予以
警告；警告后仍不改正，可以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 粮食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储粮药剂使用
管理制度、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严格储粮药剂的使用和残渣处理，详细记录施药情况。施用过化学药剂
且药剂残效期大于15天的粮食，出库时必须检验药剂残留量。储存粮食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化学药剂
或者超量使用化学药剂。
【省级地方性法规】 《江苏省粮食流通条例》
    第五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担粮食行政管理的部门（以下称粮食部门）负责粮食流通的
行政管理和行业指导，承担粮食流通宏观调控、政策性粮食购销和地方政府储备粮管理、粮食流通产业促
进和设施建设、粮食流通监督检查等职能，以及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日常工作。                        
    第十六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不得有下列行为：
   （二）擅自串换政策性粮食品种、变更储存地点；（三）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地方政府储备粮轮换计
划、动用命令；（四）因管理不善造成政策性粮食降等、损失、超耗等储存事故；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粮食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
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以二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对政策性粮
食库存的行
政检查

太仓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太仓市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
、太仓市国防
动员办公室<太
仓市人民防空
办公室>）

【行政法规】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以进入粮食经营者经营场所，查阅
有关资料、凭证；检查粮食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情况；检查粮食仓储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技
术规范；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查封、扣押非法收购或者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
粮食，用于违法经营或者被污染的工具、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查封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场所。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
款：
    粮食应急预案启动后，不按照国家要求承担应急任务，不服从国家的统一安排和调度的，依照前款规
定予以处罚。
   （一）虚报粮食收储数量。（二）通过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违规倒
卖等方式，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三）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
（四）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偿债务。（五）利用政策性粮食进行除政府委托的政策性任务以
外的其他商业经营。（六）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假、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拒不执行出库指令或
者阻挠出库。（八）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九）其他违反国家政策性粮食经营管理规定的行为。
【规章】《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 第
十一条 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加工和销售等经营活动应当符合粮食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 ，并符
合下列要求： （一）具有与经营粮食的品种、数量、质量相适应的收购、储存场所，保持场所环境整洁，
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二）具有与经营的粮食品种、数量相适应的仓储设施
条件，仓储设施应当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与技术规范的要求 。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
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予以
警告；警告后仍不改正，可以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 粮食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储粮药剂使用
管理制度、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严格储粮药剂的使用和残渣处理，详细记录施药情况。施用过化学药剂
且药剂残效期大于15天的粮食，出库时必须检验药剂残留量。储存粮食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化学药剂
或者超量使用化学药剂。
【省级地方性法规】 《江苏省粮食流通条例》
    第五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担粮食行政管理的部门（以下称粮食部门）负责粮食流通的
行政管理和行业指导，承担粮食流通宏观调控、政策性粮食购销和地方政府储备粮管理、粮食流通产业促
进和设施建设、粮食流通监督检查等职能，以及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日常工作。                        
    第十六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不得有下列行为：
   （二）擅自串换政策性粮食品种、变更储存地点；（三）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地方政府储备粮轮换计
划、动用命令；（四）因管理不善造成政策性粮食降等、损失、超耗等储存事故；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粮食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
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以二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对妨碍人民
防空通信、
警报设备设
施安装和正
常使用的行
为的行政检
查

太仓市发展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太仓市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
、太仓市国防
动员办公室<太
仓市人民防空
办公室>）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
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赔偿损失： （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
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省级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防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
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
上至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四）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
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延误传递防空警报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4

对人民防空
工程维护管
理和平时使
用情况的行
政检查

太仓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太仓市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
、太仓市国防
动员办公室<太
仓市人民防空
办公室>）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2009年修正）
第二十五条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
公用的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 。
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已经修建或者使用的人民防空工程进行维护管理 ，使其保持良好使用状态。
【省政府规章】《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使用规定》（2020年1月施行）
第三十四条 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和人防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加强人防工程规划 、建设和使用的监督
检查，对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理。
《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规定》（省政府令第165号）（2023年4月施行）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人防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防工程
维护管理的监督检查。省人防主管部门负责制定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制度和标准 ，对全省人防工程维护管理
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设区的市、县（市、区）人防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防工程维护管理
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5

对人民防空
工程建设从
业单位的行
政检查

太仓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太仓市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
、太仓市国防
动员办公室<太
仓市人民防空
办公室>）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
【省级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三十五条 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违反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管理规定从事相关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
建设、人防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